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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值及其测量仪表的基本要求  
    本标准适用于正常运行下标称频率为 50Hz的电力系统  
   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气设备的频率允许偏差  
2  术语 
2.1  频率偏差  frequency deviation 
    系统频率的实际值和标称值之差  
2.2  频率变动  frequency variation 
    频率变化过程中相邻极值频率之差  
2.3  冲击负荷  impact load 
    生产(或运行)过程中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地从电网中取用快速变动功率的负荷  
3  频率偏差允许值 
3.1  电力系统正常频率偏差允许值为 0.2Hz 当系统容量较小时 偏差值可以放宽到

0.5Hz  
3.2  用户冲击负荷引起的系统频率变动一般不得超过 0.2Hz 根据冲击负荷性质和大小以

及系统的条件也可适当变动限值 但应保证近区电力网 发电机组和用户的安全 稳定运行

以及正常供电  
4  测量仪表 
    用于频率偏差指标评定的测量 须用具有统计功能的数字式自动记录仪表 其绝对误差

不大于 0.01Hz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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